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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金强

姓名 管金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226196606260XXX

电话

021-67100038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花园

通讯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

1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7、许国园

姓名 许国园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226196208241XXX

电话

021-57407492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花园

通讯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

1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8、唐以波

姓名 唐以波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226196501141XXX

电话

021-57407493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邑路

55

弄

通讯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

1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9、仰新贤

姓名 仰新贤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226195611060XXX

电话

021-57402727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汇中路

113

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

1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0、马瑜骅

姓名 马瑜骅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226197005080XXX

电话

021-57403535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255

弄

通讯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浦卫公路

50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陆仁军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康峰投资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计吉平、仰欢贤、管

金强、何耀忠、许国园、唐以波、马瑜骅、仰新贤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和10.1.5条的规定，所有发行对象均被视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十二、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出具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批准、核准和实施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除注册商标和专利正在办理过户手续外，本次重组相关资产已交割完毕。 柘中集团名下注册商

标的变更虽然尚未取得变更后的商标证书，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网站上的信息已经变更为柘中电气，相关登记手续已经完

成，不影响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后续事项的实施。专利过户手续后续办理不存在障碍。因此本次资产交割手续已经实质完成。康

峰投资、陆仁军、计吉平、何耀忠、仰欢贤、管金强、许国园、唐以波、仰新贤、马瑜骅原合计拥有的柘中电气100%股权已归属柘

中建设，柘中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已并入柘中建设。 本次重组所涉及之现金选择权行使、柘中集团注销等

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文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补充协

议》及《吸收合并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实施完毕。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标的资产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以及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协议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各标的资产的生产经

营带来重大影响。 未来若因经营需要，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将在遵循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程序、信息披露和报备义务。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补充协议》及《吸收合并补充

协议(二)》等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在本次重

组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本次资产重组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有保障措施，对柘中建设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

十三、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除注册商标和专利正在办理过户手续外，本次重组相关资产已交割完毕。 柘中集团名下注册商标的变更虽然尚未取得

变更后的商标证书，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网站上的信息已经变更为柘中电气，相关登记手续已经完成，不影响本次重组资

产交割后续事项的实施，专利过户手续后续办理不存在障碍，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涉及的资产交割已经实质完成。

3、本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的后续事项的继续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

第三章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4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

的股份95,222,402股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2014年12月29日）的前一交易日（2014年12月26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柘中

建设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柘中建设

证券代码：002346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股份发行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也不由

柘中建设收购。 发行对象因按《补偿协议》和《补偿补充协议》的约定实施盈利预测补偿而转让上市股份的情形不受上述锁

定期限制。

第四章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股份变动及新增股份前后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2014年9月30日）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数量

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44% 190,200,000 190,200,000

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9,800,000 9,800,0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托·汇

金聚富

(IX

期

)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3.50% 2,450,00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方正融金

1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64% 1,850,000 0

沈中根 境内自然人

2.16% 1,512,275 0

银河资本

－

光大银行

－

银河资本富汇达量化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8% 1,243,352 0

邱钧 境内自然人

1.61% 1,126,210 0

诸金富 境内自然人

0.95% 665,80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广发福安

1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4% 656,50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达稳盈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3% 651,200 0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数量

上海柘中（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08% 190,200,000 190,200,000

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7% 79,883,690 79,883,690

陆仁军 境内自然人

4.17% 15,235,584 15,235,58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

托·汇金聚富

(IX

期

)

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67% 2,450,00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中融方正融金

1

号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1% 1,850,000 0

沈中根 境内自然人

0.41% 1,512,275 0

银河资本

－

光大银行

－

银河资本富汇达量化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1,243,352 0

计吉平 境内自然人

0.34% 1,237,891 1,237,891

何耀忠 境内自然人

0.34% 1,237,891 1,237,891

仰欢贤 境内自然人

0.34% 1,237,891 1,237,891

注：上述数据为根据截至2014年9月30日的前十大股东情况模拟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的情况。

二、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

/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实际新增

(

股

)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0,000,000 74.07% 95,222,402 295,222,402 80.83%

1

、国家持股

0 0 0 0 0

2

、国有法人持股

0 0 0 0 0

3

、其他内资持股

0 0 0 0 0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200,000,000 74.07% 70,083,690 270,083,690 73.95%

境内自然人持股

0 0 25,138,712 25,138,712 6.88%

4

、外资持股

0 0 0 0 0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0 0 0 0 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0,000,000 25.93% 0 70,000,000 19.17%

1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 25.93% 0 70,000,000 19.17%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0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0

4

、其他

0 0 0 0 0

三、股份总数

2700,000,000 100% 95,222,402 365,222,402 100%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持股变动情况

董监高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陆仁军 董事长

0 0 15,235,584 4.17%

蒋陆峰 副董事长

0 0 0 0

计吉平 董事

0 0 1,237,891 0.34%

何耀忠 董事

0 0 1,237,891 0.34%

仰欢贤 董事

0 0 1,237,891 0.34%

管金强 董事

0 0 1,237,891 0.34%

徐根生 董事

0 0 0 0

匡志平 董事

0 0 0 0

赵德强 董事

0 0 0 0

许国园 监事会主席

0 0 1,237,891 0.34%

唐以波 监事

0 0 1,237,891 0.34%

郁 美 监事

0 0 0 0

马瑜骅 总经理

0 0 1,237,891 0.34%

仰新贤 副总经理

0 0 1,237,891 0.34%

陆 嵩 财务总监

0 0 0 0

郭加广 副总经理

0 0 0 0

合 计

0 0 25,138,712 6.88%

四、重大资产重组全部完成后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上市股份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发行股份购买柘中电气100%股权部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

柘中电气100%股权部分和吸收合并柘中集团部分全部股份上市后对公司的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1、资产负债分析

（1）主要资产构成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资产规模及构成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幅度

金额

(

万元

)

占资产总额的

比例

金额

(

万元

)

占资产总额的比

例

2014

年

6

月

30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722.22 4.55% 7,819.31 4.19% 65.59%

应收票据

725.00 0.70% 755.00 0.40% 4.14%

应收账款

12,340.58 11.88% 26,471.21 14.19% 114.51%

预付款项

330.32 0.32% 1,309.57 0.70% 296.45%

应收利息

707.92 0.68% 707.92 0.38% 0.00%

其他应收款

480.66 0.46% 1,103.80 0.59% 129.64%

存货

3,828.41 3.69% 11,253.84 6.03% 193.96%

其他流动资产

58,600.00 56.42% 58,600.00 31.41% 0.00%

流动资产合计

81,735.10 78.70% 108,020.64 57.89% 32.16%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20,589.54 11.04%

固定资产

15,213.76 14.65% 17,777.90 9.53% 16.85%

在建工程

666.69 0.64% 11,079.86 5.94% 1,561.92%

无形资产

4,935.88 4.75% 11,277.10 6.04% 128.47%

长期待摊费用

572.32 0.55% 572.32 0.31%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72.64 0.07% 1,001.48 0.54% 1,278.69%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3.50 0.64% 16,261.90 8.72% 2,350.9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124.79 21.30% 78,560.10 42.11% 255.08%

资产总计

103,859.89 100.00% 186,580.74 100.00% 79.65%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956.52 3.92% 14,507.01 7.53% 266.66%

应收票据

400.00 0.40% 490.88 0.25% 22.72%

应收账款

10,391.69 10.30% 22,445.83 11.66% 116.00%

预付款项

167.73 0.17% 580.68 0.30% 246.20%

应收利息

478.39 0.47% 478.39 0.25% 0.00%

其他应收款

253.57 0.25% 1,062.50 0.55% 319.02%

存货

4,444.78 4.40% 13,289.90 6.90% 199.00%

其他流动资产

57,460.00 56.94% 63,460.00 32.95% 10.44%

流动资产合计

77,552.68 76.86% 116,315.19 60.40% 49.98%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19,193.21 9.97%

固定资产

16,321.85 16.18% 18,894.07 9.81% 15.76%

在建工程

625.16 0.62% 10,089.68 5.24% 1,513.94%

无形资产

4,992.90 4.95% 10,231.79 5.31% 104.93%

长期待摊费用

809.29 0.80% 809.29 0.42%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0.70 0.06% 998.11 0.52% 1,544.33%

其他非流动资产

543.44 0.54% 16,043.44 8.33% 2,852.2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353.33 23.14% 76,259.60 39.60% 226.55%

资产总计

100,906.02 100.00% 192,574.79 100.00% 90.85%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2,228.75 37.37% 48,694.58 23.72% 15.31%

应收票据

2,100.00 1.86% 2,145.35 1.04% 2.16%

应收账款

19,767.03 17.49% 26,583.94 12.95% 34.49%

预付款项

267.62 0.24% 901.16 0.44% 236.73%

应收利息

341.48 0.30% 341.48 0.17% 0.00%

其他应收款

378.29 0.33% 8,340.70 4.06% 2,104.86%

存货

5,369.93 4.75% 20,116.76 9.80% 274.62%

其他流动资产

0.00 0.00% 11,000.00 5.36%

流动资产合计

70,453.10 62.35% 118,123.97 57.54% 67.66%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19,121.85 9.31%

固定资产

21,024.70 18.61% 33,352.57 16.25% 58.64%

在建工程

4,603.51 4.07% 6,061.88 2.95% 31.68%

无形资产

11,992.90 10.61% 22,551.54 10.98% 88.04%

长期待摊费用

4,470.15 3.96% 4,470.15 2.18%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54 0.11% 1,296.90 0.63% 933.06%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1.94 0.28% 321.94 0.16%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2,538.76 37.65% 87,176.82 42.46% 104.94%

资产总计

112,991.85 100.00% 205,300.79 100.00% 81.70%

（2）负债结构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负债规模及构成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幅度

金额

(

万元

)

占负债总额的

比例

金额

(

万元

)

占负债总额的比

例

2014

年

6

月

30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200.00 36.24% 15,200.00 32.63% 375.00%

应付票据

394.35 4.47% 394.35 0.85% 0.00%

应付账款

2,943.90 33.34% 6,664.99 14.31% 126.40%

预收款项

244.43 2.77% 3,026.90 6.50% 1,138.35%

应付职工薪酬

169.45 1.92% 169.45 0.36% 0.00%

应交税费

628.24 7.11% 1,992.97 4.28% 217.23%

应付利息

0.00 0.00% 38.10 0.08%

其他应付款

1,249.77 14.15% 5,102.07 10.95% 308.2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

0.00 0.00% 2,000.00 4.29%

流动负债合计

8,830.14 100.00% 34,588.82 74.24% 291.7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0.00 0.00% 12,000.00 25.76%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12,000.00 25.76%

负债合计

8,830.14 100.00% 46,588.82 100.00% 427.61%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0.00 0.00% 27,000.00 46.91%

应付账款

4,204.52 72.27% 15,738.25 27.34% 274.32%

预收款项

268.61 4.62% 3,890.17 6.76% 1,348.26%

应付职工薪酬

282.04 4.85% 282.04 0.49% 0.00%

应交税费

824.51 14.17% 1,661.81 2.89% 101.55%

应付利息

0.00 0.00% 54.36 0.09%

其他应付款

238.02 4.09% 3,930.18 6.83% 1,551.20%

流动负债合计

5,817.69 100.00% 52,556.80 91.31% 803.4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0.00 0.00% 5,000.00 8.69%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5,000.00 8.69%

负债合计

5,817.69 100.00% 57,556.80 100.00% 889.34%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9,600.00 58.76% 9,600.00 15.05% 0.00%

应付票据

224.00 1.37% 224.00 0.35% 0.00%

应付账款

4,187.43 25.63% 10,489.88 16.45% 150.51%

预收款项

290.52 1.78% 7,320.63 11.48% 2,419.84%

应付职工薪酬

25.86 0.16% 25.86 0.04% 0.00%

应交税费

287.31 1.76% 1,518.29 2.38% 428.45%

应付利息

30.09 0.18% 30.09 0.05% 0.00%

应付股利

0.00 0.00% 20,484.41 32.12%

其他应付款

1,693.58 10.37% 14,084.13 22.08% 731.62%

流动负债合计

16,338.78 100.00% 63,777.29 100.00% 290.34%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长期借款

0.00 0.0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16,338.78 100.00% 63,777.29 100.00% 290.34%

（3）现金流量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现金流量指标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交易前

(

万元

)

交易后

(

万元

)

变动幅度

2014

年

1-6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4.55 1,263.15 -163.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57 -4,225.13 6,443.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8.54 -3,815.48 -223.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30.69 -6,818.83 -761.58%

2013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94.67 13,848.43 71.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97.81 -44,321.12 8.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79.79 -2,880.65 -48.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287.23 -33,310.95 -13.00%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3.52 7,486.73 364.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65.98 8,308.22 -157.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6.56 -27,322.15 -1448.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726.25 -11,524.76 7.44%

（4）偿债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资产负债率

8.50% 24.97% 5.77% 29.89% 14.46% 31.07%

流动比率

9.26 3.12 13.33 2.21 4.31 1.85

速度比率

8.82 2.80 12.57 1.96 3.98 1.54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利息保障倍数

-1.28 8.53 2.24 11.98 5.11 13.36

2、盈利能力分析（1）利润构成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利润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幅度

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2014

年

1-6

月

一、营业总收入

7,063.21 100.00% 21,739.44 100.00% 207.78%

其中：营业收入

7,063.21 100.00% 21,739.44 100.00% 207.78%

二、营业总成本

8,579.08 121.46% 21,641.95 99.55% 152.26%

其中：营业成本

6,424.40 90.96% 17,090.49 78.62% 166.02%

营业税金及附加

38.33 0.54% 189.42 0.87% 394.15%

销售费用

375.98 5.32% 576.77 2.65% 53.40%

管理费用

1,575.93 22.31% 3,141.70 14.45% 99.35%

财务费用

84.83 1.20% 605.45 2.79% 613.75%

资产减值损失

79.60 1.13% 38.13 0.18% -52.09%

加：投资收益

1,449.65 20.52% 4,066.53 18.71% 180.52%

三、营业利润

-66.22 -0.94% 4,164.01 19.15% -6,388.40%

加：营业外收入

0.06 0.00% 530.28 2.44% 852,994.49%

减：营业外支出

164.69 2.33% 278.31 1.28% 68.99%

四、利润总额

-230.85 -3.27% 4,415.98 20.31% -2,012.95%

减：所得税费用

-172.27 -2.44% 75.27 0.35% -143.69%

五、净利润

-58.58 -0.83% 4,340.71 19.97% -7,510.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58 -0.83% 4,340.71 19.97% -7,510.04%

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0.00 0.00%

2013

年

一、营业总收入

18,635.96 100.00% 54,773.51 100.00% 193.91%

其中：营业收入

18,635.96 100.00% 54,773.51 100.00% 193.91%

二、营业总成本

22,421.61 120.31% 54,414.78 99.35% 142.69%

其中：营业成本

17,608.80 94.49% 45,227.94 82.57% 156.85%

营业税金及附加

68.59 0.37% 213.02 0.39% 210.57%

销售费用

844.56 4.53% 1,358.88 2.48% 60.90%

管理费用

3,656.33 19.62% 7,698.17 14.05% 110.54%

财务费用

127.49 0.68% 203.83 0.37% 59.88%

资产减值损失

115.83 0.62% -287.07 -0.52% -347.83%

加：投资收益

4,345.24 23.32% 5,695.19 10.40% 31.07%

三、营业利润

559.59 3.00% 6,053.92 11.05% 981.85%

加：营业外收入

35.16 0.19% 1,083.53 1.98% 2981.71%

减：营业外支出

17.84 0.10% 269.99 0.49% 1413.40%

四、利润总额

576.91 3.10% 6,867.46 12.54% 1,090.39%

减：所得税费用

180.02 0.97% 1,187.35 2.17% 559.57%

五、净利润

396.88 2.13% 5,680.10 10.37% 1,331.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6.88 2.13% 5,727.13 10.46% 1,343.04%

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47.02 -0.09%

2012

年

一、营业总收入

30,696.90 100.00% 62,710.53 100.00% 104.29%

其中：营业收入

30,696.90 100.00% 62,710.53 100.00% 104.29%

二、营业总成本

28,725.69 93.58% 57,120.08 91.09% 98.85%

其中：营业成本

25,262.18 82.30% 48,754.16 77.74% 92.99%

营业税金及附加

96.59 0.31% 273.17 0.44% 182.81%

销售费用

879.06 2.86% 1,467.17 2.34% 60.90%

管理费用

3,110.88 10.13% 6,938.97 11.07% 123.05%

财务费用

-884.27 -2.88% -809.83 -1.29% -8.42%

资产减值损失

261.26 0.85% 496.44 0.79% 90.02%

加：投资收益

3.65 0.01% 2,354.63 3.75% 64,410.41%

三、营业利润

1,974.86 6.43% 7,945.08 12.67% 302.31%

加：营业外收入

0.56 0.00% 74.16 0.12% 13,142.86%

减：营业外支出

45.38 0.15% 740.76 1.18% 1,532.35%

四、利润总额

1,930.05 6.29% 7,278.47 11.61% 277.11%

减：所得税费用

-162.02 -0.53% 575.03 0.92% -454.91%

五、净利润

2,092.06 6.82% 6,703.44 10.69% 220.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92.06 6.82% 6,710.02 10.70% 220.74%

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6.59 -0.01%

（2）营业收入构成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幅度

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2014

年

1-6

月

主营业务收入

6,726.09 95.23% 21,276.34 97.87% 216.33%

其中：成套开关设备

0.00 0.00% 12,029.91 55.34%

备品备件等

0.00 0.00% 908.07 4.18%

物业管理

0.00 0.00% 0.00 0.00%

PHC

管桩

6,726.09 95.23% 6,726.09 30.94% 0.00%

钢管桩

0.00 0.00% 0.00 0.00%

石子及石砂

0.00 0.00% 0.00 0.00%

建筑安装

0.00 0.00% 1,612.26 7.42%

其他业务收入

337.12 4.77% 463.10 2.13% 37.37%

营业收入合计

7,063.21 100.00% 21,739.44 100.00% 207.78%

2013

年

主营业务收入

18,635.96 100.00% 54,128.69 98.82% 190.45%

其中：成套开关设备

0.00 0.00% 29,847.68 54.49%

备品备件等

0.00 0.00% 5,645.04 10.31%

物业管理

0.00 0.00% 0.00 0.00%

PHC

管桩

16,711.67 89.67% 16,711.67 30.51% 0.00%

钢管桩

1,884.77 10.11% 1,884.77 3.44% 0.00%

石子及石砂

0.00 0.00% 0.00 0.00%

建筑安装

39.52 0.21% 39.52 0.07% 0.00%

其他业务收入

0.00 0.00% 644.82 1.18%

营业收入合计

18,635.96 100.00% 54,773.51 100.00% 193.91%

2012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0,695.17 99.99% 61,686.53 98.37% 100.96%

其中：成套开关设备

0.00 0.00% 28,612.75 45.63%

备品备件等

0.00 0.00% 3,113.12 4.96%

物业管理

0.00 0.00% 15.41 0.02%

PHC

管桩

27,371.02 89.17% 26,621.11 42.45% -2.74%

钢管桩

2,190.27 7.14% 2,190.27 3.49% 0.00%

石子及石砂

1,133.88 3.69% 1,133.88 1.81% 0.00%

建筑安装

0.00 0.00% 0.00 0.00%

其他业务收入

1.73 0.01% 1,024.00 1.63% 59,090.75%

营业收入合计

30,696.90 100.00% 62,710.53 100.00% 104.29%

（3）营业成本构成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营业成本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幅度

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成本的比

例

金额

(

万元

)

占营业成本的比

例

2014

年

1-6

月

主营业务成本

6,424.40 100.00% 16,993.07 99.43% 164.51%

其中：成套开关设备

0.00 0.00% 8,857.83 51.83%

备品备件等

0.00 0.00% 578.66 3.39%

物业管理

0.00 0.00% 0.00 0.00%

PHC

管桩

6,424.40 100.00% 6,424.40 37.59% 0.00%

钢管桩

0.00 0.00% 0.00 0.00%

石子及石砂

0.00 0.00% 0.00 0.00%

建筑安装

0.00 0.00% 1,132.18 6.62%

其他业务成本

0.00 0.00% 97.42 0.57%

营业成本合计

6,424.40 100.00% 17,090.49 100.00% 166.02%

2013

年

主营业务成本

17,608.80 100.00% 44,889.53 99.25% 154.93%

其中：成套开关设备

0.00 0.00% 22,620.03 50.01%

备品备件等

0.00 0.00% 4,660.69 10.30%

物业管理

0.00 0.00% 0.00 0.00%

PHC

管桩

15,978.17 90.74% 15,978.17 35.33% 0.00%

钢管桩

1,613.55 9.16% 1,613.55 3.57% 0.00%

石子及石砂

0.00 0.00% 0.00 0.00%

建筑安装

17.08 0.10% 17.08 0.04% 0.00%

其他业务成本

0.00 0.00% 338.41 0.75%

营业成本合计

17,608.80 100.00% 45,227.94 100.00% 156.85%

2012

年

主营业务成本

25,262.18 100.00% 48,329.28 99.13% 91.31%

其中：成套开关设备

0.00 0.00% 21,300.89 43.69%

备品备件等

0.00 0.00% 2,450.72 5.03%

物业管理

0.00 0.00% 12.32 0.03%

PHC

管桩

22,639.75 89.62% 21,942.93 45.01% -3.08%

钢管桩

1,799.55 7.12% 1,799.55 3.69% 0.00%

石子及石砂

822.88 3.26% 822.88 1.69% 0.00%

建筑安装

0.00 0.00% 0.00 0.00%

其他业务成本

0.00 0.00% 424.88 0.87%

营业成本合计

25,262.18 100.00% 48,754.16 100.00% 92.99%

营业成本合计

25,262.18 100.00% 48,754.16 100.00% 92.99%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2012年、2013年、2014年1-6月营业成本规模分别较本次交易前增加92.99%、156.85%、164.51%，主要

原因为本次交易后，公司拓展到成套开关设备及相关业务，致使公司营业成本大幅增长。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营业成本新增成套开关设备及相关业务。 受此影响，2012年PHC管桩业务销售成本占比由89.62%

下降到45.01%；2013年PHC管桩业务销售成本占比由90.74%下降到35.33%；2014年1-6月HC管桩业务销售成本占比由100.00%

下降到37.59%。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的其他业务成本主要为售后维修和技术服务成本。

（4）毛利率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毛利率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化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化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化

毛利率

9.04% 21.38% 12.34% 5.51% 17.43% 11.92% 17.70% 22.26% 4.55%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得到增强。 2012年、2013年、2014年1-6月， 公司毛利率分别较交易前提高4.55%、

11.92%、12.34%，主要由于成套开关设备及相关业务毛利率相对PHC管桩等业务较高所致。

（5）盈利能力和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资产周转能力的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化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化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化

毛利率

9.04% 21.38% 12.34% 5.51% 17.43% 11.92% 17.70% 22.26% 4.55%

基本每股收益

0.00 0.10 0.10 0.01 0.13 0.12 0.08 0.15 0.07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0.06% 2.92% 2.98% 0.42% 4.31% 3.89% 2.15% 5.10% 2.95%

应收账款周转率

0.60 0.85 0.25 1.20 2.13 0.93 N/A N/A N/A

存货周转率

1.53 1.39 -0.14 3.59 2.71 -0.88 N/A N/A N/A

总资产周转率

0.07 0.11 0.04 0.17 0.28 0.11 N/A N/A N/A

[注]交易前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资本公积转增后的股本27,000万股计算；交易后每股收益按照假设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预

计的股本441,575,416股计算。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完成后，除存货周转率略有下降外，公司各项盈利能力和资产周转能力指标较本次交易前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长，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收益能力整体得到提升。

3、上市公司未来盈利情况分析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备考合并柘中建设2014年度、2015年度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111593号)，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柘中建设2014年度、2015年度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已审实现数

1

月

-12

月预测数

1

月

-12

月预测数

一、营业收入

54,773.50 56,300.00 63,100.00

减：营业成本

45,227.94 43,787.68 49,480.50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3.02 233.84 249.75

��销售费用

1,358.88 1,227.33 1,384.56

�� 管理费用

7,698.17 5,974.31 5,812.12

�� 财务费用

203.83 1,867.00 1,867.00

�� 资产减值损失

-287.0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5,695.18 3,821.77 3,921.77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填列

) 6,053.91 7,031.61 8,227.84

加：营业外收入

1,083.53

减：营业外支出

269.99 62.2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6,867.45 6,969.39 8,227.84

减：所得税费用

1,187.35 757.29 927.45

四、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5,680.10 6,212.10 7,300.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重大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目前，实际控制人陆仁军、蒋陆峰旗下主要经营三块业务：(1)管桩业务，由上市公司柘中建设经营；(2)成套开关设备业务，

主要由柘中电气经营；(3)投资业务，由柘中集团经营。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实现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主要业务整体上市，上市公司将集管桩、成套开关设备与投资业务于一体，

实现多元化经营。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业务分布为：管桩业务仍由柘中建设运营；成套开关设备业务仍由柘中电气运营(从事与成套开关

设备业务具有相关性业务的索邦电气和天捷工程100%股权已置入柘中电气)；除直接持有上海农商行0.72%股权外，投资业务

由当量实业运营。

(二)对公司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柘中电气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长期积累的品牌优势和运营经验、良好的销

售网络和服务质量，通过了严格的认证和筛选，成为众多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赢得了客户对公司品牌、产品及服务的信

任，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上市公司整体利润水平，从而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回

报。

(三)整合集团资源，发挥协同效应

目前，实际控制人陆仁军、蒋陆峰旗下主要经营三块业务：(1)管桩业务，由上市公司柘中建设经营；(2)成套开关设备业务，

主要由柘中电气经营；(3)投资业务，由柘中集团经营。三块业务分别由三个主体经营，增加了经营管理成本，不利于资源整合，

发挥协同效应。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实现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主要业务整体上市，上市公司将集管桩、成套开关设备与投资业务于一体，

有利于资源整合，降低经营管理成本，发挥协同效应，做大做强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实现如下协同效应：

1、战略协同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实现从单一PHC管桩生产向集管桩、成套开关设备与投资业务于一体的多主业的转变，上

市公司单一业务周期波动的风险将得以分散、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将得以改善、能够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同时，柘中电气

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实现从一家独立的非公众公司向公众公司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其原有的单纯依赖自身积

累的完全内生式发展模式将得以改变，能够在经营管理、财务规划、区域发展等方面得到上市公司的助力，有助于实现较快发

展。

因此，本次重组有利于重组各方的长期发展，重组各方在发展战略层面存在互补性，能够在发展战略层面实现有效协同。

2、管理协同

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主要业务整合至柘中建设这一上市平台架构后， 将运用上市公司的良好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

机制，提高相关资产的整体运营质量和运营效率，有助于在战略规划、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审计等方面强化管控，合并、

整合重复机构和人员，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提升核心竞争力。

3、业务协同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需要使用管桩，后期需要使用成套开关设备，因此管桩业务和成套开关设备业务存在客户资源

交叉。 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过销售团队的整合，与柘中电气在市场开拓、客户资源共享等方面充分发挥协

同效应，从而取得并分享更为广阔、优质的市场资源，带动管桩、成套开关设备业务的全面发展。

4、财务协同

本次重组将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价值并为股东带来更好的回

报。 同时，柘中电气亦将摆脱自成立以来一直依赖于自有资金的发展模式，进入上市公司将使得自身的资金约束得以改善，从

而有利于提升市场份额。 随着本次交易的完成，上市公司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也会相应提高；柘中电气作为上市

公司重要子公司将受到更多关注，从而降低宣传与广告成本，扩大市场影响力。

(四)实现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避免单一经营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实现多元化经营，从而有利于分散单一业务周期波动风险，增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提高经营安全性，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交易前，柘中建设主要从事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PHC管桩)的生产与销售，是A股上市公司中唯一专注于PHC管

桩生产的企业。 专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公司在细分市场的竞争力，但预制混凝土管桩行业对政策和市场较为敏感，专业化经

营难以抵御整体市场风险，抗风险能力较弱。

2012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放缓对建筑工程市场产生较大影响，水泥制品业也受到相应影响，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公司产

品销售面对较大压力，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也出现了较大的下滑。

2013年，由于公司产品中的小直径管桩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导致激烈的价格竞争从而影响公司订单，同时，建筑工程项目

投资及建设进度缓慢，影响公司生产及发货量，导致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下滑较大，主营业务出现较大亏损。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集管桩、成套开关设备与投资业务于一体，实现多元化经营，从而有利于分散单一业务周期

波动风险，增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经营安全性，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五)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可持续健康发展

目标公司凭借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长期积累的品牌优势和运营经验、良好的销

售网络和服务质量，通过了严格的认证和筛选，成为众多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赢得了客户对公司品牌、产品及服务的信

任，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第五章 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财务顾问协议签署和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情况

民生证券接受柘中建设的委托，担任柘中建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民生证券指定陶欣、孙月平二人作为

柘中建设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二、财务顾问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认为：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批准、核准和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已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标的资产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以及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协议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各标的资产的生产经

营带来重大影响。 未来若因经营需要，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将在遵循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程序、信息披露和报备义务。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补充协议》及《吸收合并补充

协议(二)》等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在本次重

组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本次资产重组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有保障措施，对柘中建设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柘中建设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发行股份购买柘中电气100%股权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发行股份购买柘中电气100%股权事项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柘中建设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吸收合并柘中集团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吸收合并

柘中集团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第六章 备查文件

1、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上市申请书》；

2、民生证券关于本次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国浩律师关于本次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114643号）；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增发股份登记证明》；

6、《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

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7、《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接B9版）

2、柘中集团注销

柘中集团已于2014年11月21日正式注销。

(六)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4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将分两批登

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具体登记到账和上市日期见公司后续发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变动暨新增

股份上市公告书》和《吸收合并柘中集团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柘中集团所持有柘中建设股份共计190,200,000

股将于第二批股份到账日注销。康峰投资、陆仁军、计吉平、何耀忠、仰欢贤、管金强、许国园、唐以波、仰新贤、马瑜骅因本次资

产重组而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交易对

方因按《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陆仁军、计吉平、何耀忠、仰欢贤、管金强、许国园、唐以

波、仰新贤、马瑜骅签署之柘中电气实际净利润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实施盈利预测补偿而转让上市

股份的情形不受上述锁定期限制。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标的资产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

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以及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协议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在本次资产重组实施期间除独立董事匡志平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外，

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调整，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各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未来若因经营需要，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将在遵循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程序、信息披露和报备义务。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

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4年2月，本公司与柘中电气全体股东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2014年4月，本公司与柘中电气全体股东签订

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2014年2月，本公司与柘中集团及柘中集团全体股东签订了《吸收合并协议》，2014年4月，

本公司与柘中集团及柘中集团全体股东签订了《吸收合并补充协议》，2014年9月，本公司与柘中集团及柘中集团全体股东签

订了《吸收合并补充协议(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熟，协议均已生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资产均已交割完毕，康峰投资、陆仁军、计吉平、何耀忠、仰

欢贤、管金强、许国园、唐以波、仰新贤、马瑜骅原合计拥有的柘中电气100%股权已归属柘中建设，柘中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

权益、业务、人员已并入柘中建设。 本次重组所涉及之现金选择权行使、柘中集团注销等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文件、《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补充协议》及《吸收合并补充协议(二)》的

约定实施完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

定的行为。

七、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关于提供现金选择权的承诺

柘中建设于2014年11月3日发布了《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原定于2014年11月11日根据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7日)下午收市后核定的有权股东名单对本次现

金权进行派发。 根据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情况及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核实的截

至2014年11月7日下午收市后的股份变动情况，本次现金选择权符合派发条件的股东为2人。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审议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相关议案时共计收到有效反对票数为971,799票，均来自该2名股东，分别为825,799票和146,000票。

其中持续保留至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的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分别为36610股和1股。 该2名股东均于本次现金选择权

拟定的派发日前向公司出具了《关于放弃现金选择权的承诺函》，自愿放弃本次现金选择权，公司无需向其派发相关权利。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拟定的本次现金选择权派发、实施及相关程序因无派发及实施对象提前终止。 因此，柘中建设于2014

年11月10日发布了《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

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终止的公告》。

综上，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柘中建设向本次重组的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二)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2013年1月22日，柘中集团出具承诺函：“将所直接持有的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原承诺的锁

定期到期后，延长锁定期三十六个月至2016年1月28日，在延长的锁定期内，本公司不会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所持柘中建设的股份，也不由柘中建设收购本公司所持股份。 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公司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进行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将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柘中集团，同时柘中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注销。 在这个过程

中，相当于柘中集团全体股东将其持有的柘中集团股权按比例转换成柘中建设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且根据《吸收合并协议书》、《吸收合并补充协议》、《吸收合并补充

协议(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各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柘中建设收购，已经覆盖且超过其作为该部分股份持有人应当

承继柘中集团履行的截至2016年1月28日的股份锁定承诺。 因此，本次资产重组实质上不会导致柘中集团未履行股份锁定的

承诺。

上述承诺自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后方开始履行。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从事管桩业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下其他公司主要从事成套开关设备与投资业务，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集管桩、成套开关设备与投资业务于一体，实际控制人控制下其他公

司主要从事咨询业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作为天捷工程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凯尔乐电器、陆仁军和蒋陆峰承诺：“将尽快履行相关手续，将天捷工程全部股权转

让给柘中电气，转让价格将在天捷工程净资产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 ”

作为柘中建设、柘中集团、柘中电气以及美国海乐的实际控制人，就避免与柘中建设以及拟注入柘中建设的柘中集团、柘

中电气同业竞争之问题，特向柘中建设及柘中建设全体其他股东作如下承诺：

“①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除美国海乐下属的凯尔乐电器、柘杰电器、天捷工程外，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自

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柘中电气、柘中集团或柘中建设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凯尔乐电器2013年12月已将主要生产设备转让给柘中电气，此后该公司未开展也将不会开展与柘中建设、柘中电气或柘

中集团相同、相似业务。 该公司将尽快进行工商变更，变更后经营范围将不含柘中建设、柘中电气或柘中集团经营范围内事

项。

柘杰电器2013年12月已将主要生产设备转让给柘中电气，此后该公司未开展也将不会开展与柘中建设、柘中电气或柘中

集团建设相同、相似业务。 该公司将尽快办理税务清算和工商注销手续。

天捷工程目前主要从事电气工程施工业务，本人已承诺将尽快履行相关手续，将天捷工程全部股权转让给柘中电气。

②除上述①中所述的凯尔乐电器、柘杰电器和天捷工程相关待处理事项外，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柘中建设股权的期间内，

本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柘中建设、柘中电气或柘中集团现在和将

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柘中建设、

柘中电气或柘中集团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同时，本人将对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按本承诺

的内容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按照本承诺履行不竞争的义务；

③在柘中建设审议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与柘中建设、 柘中电气和柘中集团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上，本人及受本人控制的柘中建设其他股东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 如柘中建设认定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柘中建设、柘中电气或柘中集团存在同业竞争，则本人将在柘中建设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

述业务，或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柘中建设有意受让上述业务，则柘中建设享有上述业务在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④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柘中建设及柘中建设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本人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柘中

建设及柘中建设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柘中建设所有。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柘中电气已按天捷工程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受让天捷工程100%股权，相应的承诺已

经履行完毕。

(四)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减少和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维护柘中建设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陆仁军、蒋陆峰出具《关于减少与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就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人承诺将遵循或促使本人控制的企业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

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保证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本承诺函在上市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本人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承诺仍在履行中。

(五)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柘中建设与柘中电气全体股东于2014年2月和2014年4月分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和《补偿补充协议》，就补

偿期限内柘中电气各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不足净利润预测数情况下，交易对方以股份方式补偿柘中建设等相关事项作出约定。

补偿期限到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日后的第三个会计年度末结束，重组实施完毕日当年作为第一个会计年度计算。 补偿

测算对象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柘中建设拟购买的柘中电气所涉及的净利润情况。 柘中电气补偿期限内各年度净利润

预测数(以下简称“净利润预测数” )将依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明的柘中电气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测值为依据。

柘中电气的净利润预测数为：

单位：万元

年 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柘中电气

3,295.25 4,016.46 4,649.04 5,226.43

本次资产重组，柘中电气净利润预测数以上述金额为基准。 如果柘中电气在补偿期限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年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年末累积净利润预测数的，则不足部分由柘中电气全体股东在柘中电气当年审计报告出具后，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以及本协议约定，就柘中电气差额部分以股份补偿方式向柘中建设全额补偿。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承诺仍在履行中。

(六)关于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到期不能全额收回本金的补足承诺

截至2014年6月30日，柘中电气购买了1.55亿元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 产品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

(

万元

)

认购日期 预期期限

民生信托·鑫源

3

号西宁新华联广场贷款项目集合资金

信托产品

8,000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4

个月

方正东亚·上海三弦海上金街投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

7,500 2013

年

12

月

19

日

24

个月

[注1]柘中电气2013年11月15日认购民生信托?鑫源3号西宁新华联广场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产品，认购信托份额为8,

000万份，金额为8,000万元，信托预期期限为24个月。 该信托总规模8亿元；预期年收益率11%，信托收益每满一年分配一次。

该信托资金经贷款方式发放给西宁新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用于其新华联西宁城市综合体项目一期的开发建设。

该信托计划受托人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融资方为西宁新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抵押人为北京新华联伟业房地产有

限公司与北京新华联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京房产证朝字第624933号与京房权证朝其04字00891号房产及占用

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物估值200,730万元，上述抵押均为第二顺位抵押)，担保方为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注2]柘中电气2013年12月19日认购方正东亚?上海三弦海上金街投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认购信托份额为7,500万份，金

额为7,500万元，信托预期期限为24个月。 该信托总规模2亿元，预期年收益率10.5%，每半年支付一次。

该信托资金由借款人三弦(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其海上金街项目建设。

该信托计划受托人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方为三弦(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抵押人为三弦(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抵押物为上海浦江镇482街坊10/1丘国有土地使用权)，质押人为三弦资产控股有限公司(质押物为其持有的三弦(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51%的股权，对应出资额5,100万元),担保人为三弦资产控股有限公司、陕西天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

然人仲轶群。

由于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因此上述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存在到期不能全额收回本金的风险。

柘中电气实际控制人陆仁军、蒋陆峰已经承诺，若上述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到期不能全额收回本金，则差额部分由其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截至2013年12月31日，陆仁军、蒋陆峰共同控制的康峰投资账面净资产61,300.58

万元，货币资金6,210.68万元，短期理财产品投资18,445.74万元，具备履行前述承诺的能力。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承诺仍在履行中。

综上所述，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在本次重组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柘中建设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交割等事项已经完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柘中建设

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及相关信息披露手续。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资产重组后续事项继续

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有保障措施，对柘中建设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出具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批准、核准和实施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除注册商标和专利正在办理过户手续外，本次重组相关资产已交割完毕。 柘中集团名下注册商

标的变更虽然尚未取得变更后的商标证书，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网站上的信息已经变更为柘中电气，相关登记手续已经完

成，不影响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后续事项的实施。专利过户手续后续办理不存在障碍。因此本次资产交割手续已经实质完成。康

峰投资、陆仁军、计吉平、何耀忠、仰欢贤、管金强、许国园、唐以波、仰新贤、马瑜骅原合计拥有的柘中电气100%股权已归属柘

中建设，柘中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已并入柘中建设。 本次重组所涉及之现金选择权行使、柘中集团注销等

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文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补充协

议》及《吸收合并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实施完毕。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标的资产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以及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协议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及各标的资产的生产经

营带来重大影响。 未来若因经营需要，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将在遵循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程序、信息披露和报备义务。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补充协议》及《吸收合并补充

协议(二)》等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在本次重

组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本次资产重组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有保障措施，对柘中建设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柘中建设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发行股份购买柘中电气100%股权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发行股份购买柘中电气100%股权事项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柘中建设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吸收合并柘中集团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吸收合并

柘中集团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十、法律顾问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国浩律所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除注册商标和专利正在办理过户手续外，本次重组相关资产已交割完毕。 柘中集团名下注册商标的变更虽然尚未取得

变更后的商标证书，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网站上的信息已经变更为柘中电气，相关登记手续已经完成，不影响本次重组资

产交割后续事项的实施，专利过户手续后续办理不存在障碍，因此本次资产交割手续已经实质完成。

3、本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的后续事项的继续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

第三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

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80号)；

2、民生证券出具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

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国浩律所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

（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4、立信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114643号)；

5、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证券登记证明文件；

6、《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柘中(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等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二、备查地点

(一)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浦卫公路50号

法定代表人：陆仁军

联系人：郭加广

电话：021-57403737

传真：021-57401222

(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联系人：孙月平

电话：010-85127999

传真：010-85127888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14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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